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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的理論基礎，集合論還是類型論？ 

黃居仁 

詞性或語法範疇的理論基礎為何？是+N/+V 這兩個特徵值嗎？如果是，+N/+V 的理論意義

為何？如果僅是‘具類似於名/動詞的特性’，豈不是循環論證？為何<+N/+V>的特徵集定

義的不是同時具有動詞與名詞特性的動名詞呢？詞性的認知基礎又是什麼呢？如果名詞指

涉具體事物，動詞指涉事件或抽象事物；那動名詞豈不是分類錯亂？如果名詞的具體指涉，

是認知上的最基本概念；那麼眾人熟知，牙牙學語幼兒說 mama 是想吃奶，說 cheche 是想

玩玩具車。他們用的是名詞還是動詞呢？這些理論上的糾結，包括漢語語言學界對‘兼類’

的持續討論，其實是集合論下詞性定義的不幸後果。在集合論下，分類是屬於某個集合的

標簽。集合論雖然准許多重標簽，但不准許把標簽撕下。也就是說，分類的關係是固定的。

近代哲學與數理科學界，早已發現集合論的分類系統對於描寫自然現象，從羅素與懷海德

的研究基礎上，建立了類型論 Type-Theory。不但現代數理學（包括計算機科學），甚至形

式語義學，都是在類型論的派典基礎上建立的（Type-Theoretical）。類型論的基本假設，

就是範疇/類型的定義，來自該單位與其他單位的功能結合力。比如說，不及物動詞這類的

定義，就是可以與簡單名詞結合，完成句子的這一類語言單位。在某些環境下，語言單位

可以升類或降類。比如動名詞就是動詞轉類成為可以與其他不及物動詞結合成句子的單位。

比如‘我喜歡書’中的‘書’就是在語義上升類，得到‘閱讀（書）以獲得知識/娛樂’的

意義。也就是說，除了根據意義定義的基本類外，每個語言單位都可能因為使用的語言前

後語境的關係，需要在語法或語義上轉類。換句話說，漢語的所謂‘兼類’僅僅是某些詞

彙有特別常見的轉類關係。而類型論下的詞性定義機制，可以直接以人類概念化中，以固

定時間的連續變動概念（SNAP）描述時間持續概念（SPAN）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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